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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依据《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团体标准《农业肥料

用聚天冬氨酸（盐）》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于2025年3月份批准立项，项

目编号为：T2025300。

本标准由河北协同化学有限公司提出，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本

标准起草单位为：河北协同化学有限公司、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山

西天泽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协同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方舟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喜满地肥业有限公司、冠鲁（山东）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二、重要意义

聚天冬氨酸（盐）（Polyasparticacid，PASP），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水

溶性类蛋白质，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中也存在，例如天然存在于海洋有壳生物

如牡蛎等的粘液中，是海洋有壳生物富集营养、营造贝壳的活性物质。由于

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环境友好性，聚天冬氨酸（盐）的研究与应用迅速引

起了国际科研界和相关产业的高度关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聚天冬氨酸

（盐）已成为目前市场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农用肥料增效剂之一。

聚天冬氨酸（盐）具有独特的分子特征，其结构类似多肽，长链上带有

许多显正电的酰胺基团和显负电的游离羧基团。这些羧基和酰胺基具有较强

的离子交换能力，能够有效吸附土壤中的阳离子和阴离子，形成水溶性的稳

定络合物。通过这种作用，聚天冬氨酸（盐）能够显著增加土壤溶液中各种

养分的溶解度，促进养分的释放与作物的吸收，从而提高施肥效率。尤其在

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聚天冬氨酸酸根如同“运输船”一样，可以持续有效地

将养分运输到植物根系，确保作物能够稳定吸收更多的养分。聚天冬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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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本身是无毒、无污染、可降解、不含激素、不含重金属、无任何副作

用的环境友好型产品。聚天冬氨酸（盐）施用后，既能减轻过量施肥对环境

造成的不良影响，又能活化土壤中处于固定态的养分元素，达到提高肥料利

用率和改善土壤质量的双重作用。

从产品的生产工艺来看，聚天冬氨酸（盐）主要工艺为通过食品级天冬

氨酸与热聚合技术合成聚琥珀酰亚胺，再与碱性物质（如氢氧化钠、氢氧化

钙等）和催化剂反应，最终形成的。这一工艺确保了产品的高纯度和稳定性，

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使用而不产生负面影响。除了上述工艺，我司还

开发出了食品级天冬氨酸在催化剂作用下热聚合成大分子聚琥珀酰亚胺后

再水解获得高分子聚天冬氨酸工艺、食品级天冬氨酸由碱性物质改性后进行

热聚合获得改性聚天冬氨酸工艺、液体聚天冬氨酸负压喷干工艺等，从而对

聚天冬氨酸（盐）类产品进行了升级，逐渐形成了包括不同物理状态、不同

分子量和螯合不同金属盐的诸多系列产品，该系列目前包含聚天冬氨酸钠、

聚天冬氨酸钾、聚天冬氨酸铵、聚天冬氨酸钙、聚天冬氨酸锌和聚天冬氨酸

镁。

在液体状态下，聚天冬氨酸（盐）作为水溶性肥料添加剂，能够快速溶

解在水中，确保土壤或作物能够迅速吸收养分。尤其对于需要快速补充养分

的作物来说，液态形式非常适合。此外，液态的聚天冬氨酸（盐）能够与土

壤中的养分发生更好的互动，减少土壤中某些元素的沉淀和板结，提升土壤

结构。但在大风或强降水环境下，可能会因快速流失或过量施用而影响肥效。

在常规液体使用的同时，我公司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追求更高的品质，研发

出粉体和颗粒状的聚天冬氨酸（盐），产品全水溶、流动性好，粉尘小，广

泛适用于复合肥、水溶肥、滴灌肥、叶面肥等肥料，可以直接添加到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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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混合，或者直接施用，适合机械化施肥，便于大面积施用，尤其适合

大田作物。此外，颗粒状产品的缓释特性使其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肥效，减

少环境对肥效的影响。

目前，关于农用聚天冬氨酸（盐）的相关标准较少，如DB13/T 2172—2015

《农业用聚天冬氨酸（盐）》，主要规定了液态农用聚天冬氨酸（盐）的技

术要求，并未对固态农用聚天冬氨酸（盐）进行详细和专门的技术规范，而

在实际应用中，不同状态、不同种类、不同分子量的聚天冬氨酸盐对肥料的

增效作用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固体含量、水分含量、极限黏数、氯离子含量

等技术要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市场，

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通过制订本标准，能够为农业用聚天冬氨酸盐的生产、检测、应用等各

个环节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提升产品质量，同时为行业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提供坚实的保障。通过统一的技术规范，不仅有助于解决现有市场混乱的状

况，还能推动农业领域环保技术的应用与升级，进而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对

提升产品使用效果和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三、编制原则

《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团体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性要求、一

致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首先，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

理办法》等编制起草；其次，该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协调一致，相互兼容并有机衔接；再次，该标准的制定符合高品质农业肥料

用聚天冬氨酸（盐）生产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

四、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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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河北协同化学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开展《农业肥料用聚天冬

氨酸（盐）》编制工作。2025年3月，起草组研究制定了《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

酸（盐）》立项申请书及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编制，明确了编制工作机制、目标、

进度等主要要求。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2024年11月：河北协同化学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标准编制预备会，会

议组织开展资料收集和编制准备等相关工作。

（2）2024年12月：召开第一次标准起草讨论会议，初步确定起草小组的成

员，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相关单位和负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分工。

（3）2025年1月：起草工作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检索国家及其他省市

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调研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生产情况并进行总

结分析，为标准草案的编写打下基础。

（4）2025年2月：分析研究调研材料，由标准起草工作组的专业技术人

员编写标准草案，通过研讨会、电话会议等多种方式，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

行了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名称为《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并听取

了相关专家和领导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了标准的大纲的各条款和指标的调研方

案，并积极收集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5）2025年3月：本标准起草牵头单位河北协同化学有限公司向河北省

质量信息协会归口提出立项申请，经归口审核，同意立项。

3月18日：《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团体标准正式立项。

（6）2025年3月中下旬：工作组通过讨论，确定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农

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产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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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与贮存，初步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工作组将标准文件发给相关标准

化专家进行初审，根据专家的初审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及依据

《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团体标准的主要内容制订基于HG/T 3822

—2020《水处理剂 聚天冬氨酸（盐）》等标准，与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

（盐）的产品特点，并结合河北协同化学有限公司在生产方面的实际经验和

技术积累，作为起草本标准的主要依据和参考。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产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1.范围

规定本标准的内容以及适用的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 7476 水质 钙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 8574 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四苯硼酸钾重量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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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9735 化学试剂 重金属测定通用方法

GB/T 9738 化学试剂 水不溶物测定通用方法

GB/T 19136 农药热储稳定性测定方法

GB/T 19137 农药低温稳定性测定方法

GB/T 20778 水处理剂可生物降解性能评价方法-CO2生成量法

GB/T 23771 无机化工产品中堆积密度的测定

HG/T 2680—2017 工业硫酸镁

HG/T 3822—2020 水处理剂 聚天冬氨酸（盐）

HG/T 4015 化学试剂 酸碱指示剂pH变色域测定通用方法

NY/T 1155.6 农药室内生物测定试验准则 除草剂 第6部分：对作物的安全

性试验 土壤喷雾法

NY/T 1155.8 农药室内生物测定试验准则除草剂 第8部分：作物的安全性试

验 茎叶喷雾法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要求

本文件结合下游客户的实际需求，按照液态和固态两种状态规定了农业

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的外观要求和技术要求。液态聚天冬氨酸（盐）一

般是黄色至红棕色液体，固态聚天冬氨酸（盐）一般是淡黄色至黄褐色粉末

或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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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一直致力于聚天冬氨酸（盐）后续产品的开发和应用研究，目前已

经形成了包括聚天冬氨酸钠、聚天冬氨酸钾、聚天冬氨酸铵、聚天冬氨酸钙、

聚天冬氨酸锌以及聚天冬氨酸镁为代表的一系列产品。本文件在HG/T 3822

—2020标准内容的基础上，参考现有产品的使用情况与下游客户的需求，新增

对聚天冬氨酸酸根含量、聚天冬氨酸钾中钾含量、聚天冬氨酸钙中钙含量、

聚天冬氨酸锌中锌含量、聚天冬氨酸镁中镁含量、储存稳定性、生物降解率

（28 d）、作物安全性、水不溶物含量、重金属含量和氯离子含量的规定。

5.试验方法

本文件依据HG/T 3822—2020与企业实际的检验情况规定了农业肥料用

聚天冬氨酸（盐）的试验方法。

6.检验规则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的检验规则。

7.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依据HG/T 3822—2020规定了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的标

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政策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并在制定过

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其他省市地方标准，在对试

验方法、试验报告等内容的规范方面与现行标准保持兼容和一致，便于参考实施。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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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首先，加强团体标准的人才建设，建立健全团体标准第三方评价机制，

提高团体标准供给质量。其次，团体标准的制定要严格遵守GB/T1.1等国家

基础标准体系所规定的标准制定和编写规范，并根据市场和创新需求的变化

及时废止或修订团体标准，强化团体标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再次，引导和

鼓励各社会团体在没有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领域主导制定团体标准，

鼓励制定高于国标、行标和地标的高水平团体标准。最后，团体标准的立项

和评估都必须以市场和创新的现实需求为导向，既要与现行相关标准体系协

调一致，又要符合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农业肥料用聚天冬氨酸（盐）》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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